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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之一、 

第五十條之三、第五十三條之四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條之一 

上市公司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本公司對其上市之

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終止

其上市，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至五款略) 

六、其上市特別股發行總額

低於新台幣二億元或發行

股數低於二千萬股者。 

(以下略) 

第五十條之一 

上市公司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本公司對其上市之

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易法

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終止

其上市，並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至五款略) 

六、其上市特別股發行總額

低於新台幣二億元者。 

(以下略) 

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

款規範上市特別股發行

總額低於新台幣二億元

者，應終止上市，其意在

避免上市流通股數過少

致淪為炒作標的。今基於

上市公司得發行無票面

金額股，或發行票面金額

股者，每股發行金額不限

於新台幣十元，故為維持

特別股上市最低股數，爰

修正第一項第六款，增訂

上市特別股發行股數低

於二千萬股者，亦應終止

上市。 

第五十條之三 

(第一、二項略) 

第一上市公司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對其上

市之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準用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

終止其上市，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一至四款略) 

五、其上市特別股發行總額

低於新台幣二億元或發行

股數低於二千萬股者。 

六、其上市股票經依第一項

規定予以停止買賣，滿六個

月後仍有第一項各款規定

情事之一者。但依第一項第

第五十條之三 

(第一、二項略) 

第一上市公司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對其上

市之有價證券，應依證券交

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準用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

終止其上市，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一至四款略) 

 

 

 

五、其上市股票經依第一項

規定予以停止買賣，滿六個

月後仍有第一項各款規定

情事之一者。但依第一項第

一、配合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

八條之十二有關第一

上市公司申請特別股

上市規定之增訂，並

參酌第五十條之一第

一項第六款之修訂，

於修正條文第三項第

五款增訂第一上市公

司特別股終止上市標

準。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第五

款以後款次依序遞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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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款規定停止買賣者，不

適用之。 

七、依規定公告並申報之最

近期合併財務報告顯示其

淨值為負數者。補行公告並

申報之合併財務報告顯示

其淨值為負數者亦同。 

八、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六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

命令停止全部有價證券買

賣達三個月以上者。 

九、重大違反上市契約規定

者。 

十、為另一已上市（櫃）之

公司（含第一上市（櫃）公

司）持有股份逾其已發行股

份總數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七十以上者。但他上市

（櫃）公司取得該上市公司

股份並進行合併或股份轉

換者，適用第四章之一相關

終止上市程序規定。 

十一、其他有終止有價證券

上市必要之情事者。 

(以下略) 

十一款規定停止買賣者，不

適用之。 

六、依規定公告並申報之最

近期合併財務報告顯示其

淨值為負數者。補行公告並

申報之合併財務報告顯示

其淨值為負數者亦同。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

六條規定情事，經主管機關

命令停止全部有價證券買

賣達三個月以上者。 

八、重大違反上市契約規定

者。 

九、為另一已上市（櫃）之

公司（含第一上市（櫃）公

司）持有股份逾其已發行股

份總數或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七十以上者。但他上市

（櫃）公司取得該上市公司

股份並進行合併或股份轉

換者，適用第四章之一相關

終止上市程序規定。 

十、其他有終止有價證券上

市必要之情事者。 

(以下略) 

第五十三條之四 

上市公司、第一上市公

司因合併而增發之新股，如

係與已上市股票不同種類

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分別符合本公司有價證券

上市審查準則第十四條第

二、三項及第二十八條之十

二第二、四項規定條件後，

始得上市。 

第五十三條之四 

上市公司因合併而增

發之新股，如係與已上市股

票不同種類者，則應符合本

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條

件。 

配合本公司有價證券上

市審查準則第二十八條

之十二有關第一上市公

司申請特別股上市規定

之增訂，於本條增訂第一

上市公司因合併而增發

特別股者，該特別股應符

合之上市標準。 

 


